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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云梦秦简中诉讼制度的探索

黄 贤 俊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
,

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简
,

虽然远非秦律的全部
,

但为我们研

究秦代的法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
。

这些法律文书的年代
,

从各方面考证
,

当是秦昭王晚期

至秦始皇初年 (大约公元前二六六— 二二一年 )制定的
。

古代法律对于刑法和民法
、

刑法和刑事诉讼法
,

没有明显的划分
,

而是诸法合体
,

刑
、

民不

不分
,

实体
、

程序不分
,

各种不同类别的法律都杂揉
` 一起

。

李怪《法经》何尝不是如此
,

其中《囚

律》就是关于诉讼制度的规定
。

《秦简》没有《囚律》
,

其诉讼制度和监狱管理制度则散见于《司

空律》及《法律答问》和《封诊式》中
,

但数量不多
。

现在
,

为了明缭秦代诉讼制度
,

我从这些有限

的书简中
,

对于秦代诉讼制度作一番探索
。

( 一 )

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下
,

皇帝是国家行政首脑和最高立法者
,

同时也是最高审

判官
,

总揽国家的司法大权
,

他可以亲自审判案件
,

有权把任何人下狱或交付审判
。

史载秦始

皇
“
专任刑罚

,

躬操文墨
,

昼断狱
,

夜理书
,

百程决事
,

日县石之一
”
①

,

可见一斑
。

秦代中央机关

为三公九卿制
,

三公包括垂相
、

太尉
、

御史大夫 ; 九卿掌管全国的行政
、

司法
、

经济
、

礼仪
、

文化
、

军事等事务
。

九卿中的廷尉
,

掌刑辟
,

是国家最高的司法长官
,

但重大案件最后仍 由皇帝和垂

相论定
,

廷尉不能专断
。

总之
,

皇帝掌握生杀予夺的最后决定权
,

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机关均隶

属于行政机构
,

审判不独立
。

秦简 《法律答问》 有一则云
: “

辞者辞廷
,

今郡守为廷不为 ? 为殷 (也 )
。

辞者不先辞官长
、

音夫
。

可 (何 )谓官长? 可 (何 )谓音夫? 命都官日长
,

县日音夫
。 ” “

辞
”
意谓

“

诉讼
” , “

辞廷
”

当即法庭
, “
都官系直属朝廷的机构

,

音夫有人认为即县令
。

此句意谓当事人可向郡守法庭提出

控诉
,

有的当事人可先向县都官县音夫提出控诉
。

从这里看来
,

秦朝的诉讼方式有两种
: 一种

是当事人向郡守法庭提出控告
,

一种是当事人或里正向县都官或音夫提出诉讼
。

地方上一般

案件由地方行政长官
,

如县都官
、

县令或郡守审理
,

重大案件则送国家最高司法长官廷尉审理
。

秦代的审讯制度
,

《封诊式》给我们保留了《治狱》和《讯狱》两条
,

使我们了解秦代审理案件

的原则
,

十分重要
:

“

治狱
,

能以书从 (纵 )迹其言
,

毋治谅 (答掠 )而得人请 (情 )为上
,

治谅 (答掠 )为下
,

有

恐为败
。 ” ②

这就是说
,

审理案件都要把口供记录下来
,

不主张刑讯逼供
,

认为不用拷打而得到真实案情
,

算是上策 ; 用拷打而取得案情
,

算是低能 ;用恐吓而得不到案情
,

算是失败
。

所谓
“
能以书踪迹

其言者
”
乃是记录 口供

,

从中找到蛛丝马迹
,

进行审讯
。

“
汉 书

,

刑法志 》

《 曝虎地秦墓竹简》 ,

文物 出版社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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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条《讯狱》说得更加明确 :

“
凡讯狱

,

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
,

各展其辞
,

虽智 (知 )其地
,

勿庸辄洁
。

其辞已尽书而毋

(无 )解
,

乃以洁者洁之
。

洁之有 (又 )尽听书其解辞
,

有 (又 )视其它毋 (无 )解者以复洁之
。

洁之极而数地
,

更言不服
,

其律当治谅 (答掠 )者
,

乃治谅 (答谅 )
。

治谅之必书日 : 爱书
:

以某数更言
,

毋解辞
,

治 (答 )讯某
。 ”

“

地
”
意谓欺骗

, “

更言
’ ·

即改变口供
。 “

爱书
” 系案件记隶文书

。

此处大意是
: 在审讯时

,

先听其

供辞作笔录
,

尽量让被告把话说完
,

虽然明知其有欺骗
,

但不必一再发问
。

发问时如发现有问

题应加质询的
,

可一再追问
。

经过几次盘洁
,

被告改变口供
,

仍不认罪
,

该用刑的就用刑
。

凡拷

打的必须在文书上写明
,

被告数次改变 口供
,

再没有辩解了
,

答讯人便签了字
。

刑讯逼供本是

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审判制度的共同特点
,

马克思说
: “

中国法里一定有答杖
,

和中世纪刑律

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
。 ” ①秦朝并不是反对拷问

,

只是不提倡完全靠刑讯逼

供办法来弄清案情
,

这说明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
,

在审判问题上还多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
。

如果被告住在他县
,

应如何办理呢? 《封诊式》有一则云
: “
有鞠

,

敢告某县主
: 男子某有

鞠
,

辞日 : 士五(伍 )
,

居某里
。

可定名事里
,

所坐论云可 (何 ) ? 可 (何 )辜(罪 )赦
,

或覆问毋(无 )

有
,

遣识者以律封守
,

当腾 (脍 )
,

腾 (脸 )皆为报
,

敢告主
。

,’( 本书引文概以文物出版社《睡虎地

秦墓竹简》一书为准
。

)
“

鞠
” 意谓问罪

, “

名事里
”
指姓名籍贯

, “

腾
”
即移书

。
此段大意是 : 遇到

此种情况
,

当地官署应书明被告姓名
、

籍贯及犯何罪
,

并遣人封存房屋 (例详下)
,

移书他县请求

协助
,

审理完毕都要回报原地方官署
。

如果犯人不服判决
,

可以请求复审
。

《法律答问
·

乞鞠》云 : “
以乞鞠及为人乞鞠者

,

狱已

断乃听
。 ” “

乞鞠
” 即要求重审

。 无论当事人或别人提出这个请求
,

法庭应予受理
。

就现有秦律而论
,

诉讼分为
“

公室告
”
和

“
非公室告

” 。
《法律答间》云 :

“
公室告 [可 ]殴 (也 ) ? 非公室告可 (何 )殴 (也 ) ? 贼杀伤

、

盗它人为
`

公室
,

;子盗父母
,

父母擅杀
、

刑
、

晃子及奴妾
,

不为公室告
。 ”

“

子告父母
,

臣妾告主
,

非公室告
,
勿听

。
可 (何 )谓非公室告? 主擅杀

、

刑
、 、

凳其子
、

臣

妾
,

是谓非公室告
,

勿听
。

而行告
,

告【者〕罪
。

告 [者 ]罪已行
,

它人有袭其告之
,

亦不当

听
。 ”

这两条的意思是
:
盗贼杀伤他人

,

构成
“

公室告
” 。

子告父母
、

臣妾告主
,

都属于
`

非公室告
’ ,

国

家不受理
。

但如果坚持要告
,

则
“

告有罪
” ,

即他人也不能替代控告
。

这样
,

秦律就确认了父母

对子女
、

主人对奴妾的生杀予夺大权
。

从云梦秦简中
,

我们还知道
,

秦律对于判处死刑实行
“ 三审

” 制
。

如《法律答问》云 : “
免老

告人以为不孝
,

渴杀
,

当三环之不 ? 不 当环
,

鱼执勿失
。 ” “
环 ” 读为原

, “
三环

”
即 “ 三原 ” 、 “

三宵
” ,

这种制度起源很早
,

周朝即已实行
。 《礼记

·

王制》云 : “

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
,

王三又 (有 )
,

然

后制刑
。 ”
秦简这一条只是说明告人不孝罪者

,

不在此例
。

(二 )

秦代执法官吏要严格遵守法律
,

依法办事
,

不得彻私舞弊
、

贪赃枉法
,

否则要追究刑事责

任
。
关于这方面

,

出土秦简均有记载
。

《法律答问》专门有一条对
“

犯令
” 、 “

废令
”
作解释 :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
》 第一卷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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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可 (何 )如为犯令

、

法 (废 )令 ?律所谓者
,

令日勿为
,

而为之
,

是谓犯令 ;令曰为之
,

弗

为
,

是谓法 (废 )令殴 (也 )
。 ”

“

法 (废 )令
、

犯令
,

迷免徙不邃 ? 迷之
。 ”

这就是说
,

不该做而做的
,

叫做
“

犯令 ,’; 该做而不做的
,

叫做
“

废令
” ,

都要惩办
。

就是已

经
“

免徙 ,’( 免职或调任 )的
,

也算
“

迷
”

(即犯罪 )
,

应予以追究
。

同时
,

对于执法官吏在审判方面的违法行为
,

秦律都作了规定
,

它分为三种 : 失刑
、

不直
、

纵囚
。

关于
“

不直
”
和

“

纵囚
” , 《法律问答》上均有解释

:

“

论狱 L何谓 〕不直 ? 可 (何 )谓
`

从 (纵 )囚
’
? 罪当重而端轻之

,

当轻而端重之
,

是谓
`

不

直
’ 。
当论而端弗论

,

及惕其狱
,

端令不致
,

论出之
,

是谓纵囚
” 。

“

端是
”
是故意

。

凡是罪当重而故意轻判的
,

罪当轻而故意重判的
,

均谓
“

不直
” 。

应论罪而

故意不论或减轻案情
,

使犯人达不到判罪标准
,

谓之
“

纵囚” 。 “
失刑

”
较

“

不直
” 、 “

纵囚” 为轻
,

也要负刑事责任
。

秦简对
“

失刑
刀虽然未作解释

,

但《法律答问》却提供了两个例子
:

“
士五 (伍 ) 甲盗

,

以得时直 (值 )减 (赃 )
,

减 (赃 )直 (值 )过六百六十
,

吏弗直 (值 ) ;其狱

鞠乃直 (值 )减 (赃 )
,

减 (赃 )直 (值 )百一 十
,

以论耐
,

问甲及吏可 (何 )论 ? 甲当黯为城旦
,

吏

为失刑罪
,

或端为
,

为不直
。 ”

“
士五 (伍 )甲盗

,

以得时直 (值 )减 (赃 )
,

减 (赃 )直 (值 )百一十
,

吏弗直 (值 ) ; 狱鞠乃直

(值 )减 (赃 )
,

减 (赃 )直 (值 )过六百六十
,

黯甲为城旦
,

间甲及吏可 (何 )论 ? 甲当耐为隶臣
,

吏为失刑罪
。

甲有罪
,

吏智 (知 )而端重若轻之
、

论可 (何 )殴 (也 ) ? 为不直
。 ”

第一例是说
,

士伍甲盗窃
,

捕获时赃值应超过六百六十钱
,

但官吏没有估价
,

到审讯时才估价为

一百一十钱
,

因而判甲耐刑
,

发觉错误后改判甲
“
黯为城旦 ,’; 吏以

“

失刑
” 论罪

,

若属故意
,

即以
“

不直
”
论罪

。

第二例是说
,

士伍甲盗窃
,

捕获时赃值应为一百一十钱
,

但官吏没有估价
,

到审讯

时才了占价
,

超过六百六十钱
,

因而判甲
“

黔为城旦
” ,

发觉错误后
,

改判甲
“

耐为隶臣 ,’; 吏以
“

失

刑
”
论罪

,

若属故意
,

即以
“
不直 ” 论罪

。

以上三种续职罪
,

应受何种处分
,

秦简没有记载
,

但据《史记
·

秦始皇本纪》
,

秦始皇三十

四年
,

曾
“

适治狱吏不直者
,

筑长城及南越地
” ,

可见惩罚是不轻的
。

至于其他过失
,

不涉及诉讼

范围
,

就不论及了
。

另一方面
,

控告也要求属实
,

不实叫做
“

告不审
” ,

也要受刑事处分
。

如《法律答问》有一则

云 : “
甲告乙盗牛

、

今乙盗羊
,

不盗牛
,

问可 (何 )论 ? 为告不审
。 ” 控告不实如系故意为之

,

叫做
“

告盗加赃 ” ,

惩罚从重
。 《法律答问》有两个例子

:

甲盗羊
,

乙智 (知 )
,

即端告曰甲盗牛
,

间乙为诬人
,

且为告不审? 当为告盗驾 (加 )减

(赃 )
” 。

“
甲盗羊

,

乙智 (知 )盗羊
,

而不智 (知 )其羊数
,

即告吏曰盗三羊
,

问乙可 (何 )论 ? 为告

盗驾 (加 )减 (赃 )
。 ,,

“

告盗加赃
”
应受什么处分呢 ? 也有两个例子① :

“
告人盗百一十

,

问盗百
,

告者可 (何 )论 ? 当货二甲
。

盗百
,

即端盗驾 (加 )十钱
,

问告

者可 (何 )论 ? 当货一盾
,

货一盾应律
。

虽然
,

廷行事以不审论
。 ”

“
甲告乙盗直 (值 )口口

,

问乙盗册
,

甲诬驾 (加 )五十
,

其册不审
,

间甲当论不当? 廷行

事货二甲
。 ”

① 凡是未注明出处者
,

见于
《法律答间

》 ,

下同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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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时赃值一百与一百一十钱属于两个不同的罪行
,

所以控告者除罚二甲外
,

按照法律应加一

盾
。

至于
“

廷行事
” 屡见于秦简

,

如有一则云
: “
廷行事有辜 (罪 ) 当迁

。 ” “

廷行事
”
疑是法庭执法

官吏
,

相等今之推事
,

未知当否 ?

诬告也是有罪的
,

如系故意
,

即是诬告 ; 非故意的
,

为
“

告不审
” 。
例如:

“ 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
,

今乙不盗牛
,

不伤人
,

问甲可 (何 )论 ? 端为
,

为诬人 ;不端
,

为

告不审
。 ” 又一例云 : “

甲告乙盗牛
,

今乙贼伤人
,

非盗牛殴 (也 )
,

问甲可 (何 )论 ? 不当论
,

亦不当购
,

或曰告不审
。 ”

“
购

”
意谓奖赏

,

此处甲不算诬告
,

只认为 ”
告不审

” 。

还有一种
,

犯人已犯诬告罪
,

又以他事控告
,

不但不予受理
,

且以
“

告不审
”

论罪
。

《法律答问》有一条说得十分清楚
: “
可 (何 )谓州 (读为周

,

意谓循环重复 )告? 州 (周 )告者
,

告皋 (罪 )人
,

其所告且不审
,

有以它事告之
,

勿听
,

而论其不

审
。 ” 至于如何处罚

,

《答问》又有两条说得比较具体
:

“

诬人盗直 (值 )廿
,

未断
,

有 (又 )有它盗
,

直 (值 )百
,

乃后觉
,

当并减 (赃 )以论
,

且行真

罪
,

有 (又 )以诬人论
,

当货二甲一盾
。 ”

“
上造甲盗一羊

,

狱未断
,

诬人曰盗一猪
,

论可 (何 )眼 (也 ) ? 当完城旦
。 ”

以上均系未定罪的犯人
,

又犯诬告罪
,

分别科以
“
二甲一盾

”
和

“

完城旦
” 的惩罚

。

属于诬告反坐的
,

秦简也有记载
,

《法律答问》中有一则最为典型
,

可作有力的证明:

“

伍人相告
,

且以辟罪不审
,

以所辟罪罪之
。

有 (又 )日
: `

不能定罪人
,

而告它人
,

为告

不审
。 J

今甲日伍人乙贼杀人
,

即执乙
,

问不杀人
,

甲言不审
,

当以告不审论
,

且以所辟? 以

所辟论当殴(也 )
。 ” 这里

“

所避论者
” 即以诬告所加的罪名论处

。

刑徒诬告人
,

查出后乃以

诬告罪反坐之
,

或改判重刑
,

例如 :

“
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

,

可 (何 )论? 当耐为隶臣
。 ”

“
当耐为侯(候 )罪诬人

,

可 (何 )论 ? 当耐为司寇
。 ”

-

“
当耐为隶臣

,

以司寇诬人
,

可 (何 )论 ? 当耐为隶臣
,

有 (又 )毅 (系 )城旦六岁
。 ”

“ 当黔城旦而以完城旦诬人
,

可 (何 )论 ? 当稼剿 (荆 )
。 ”

此类例子很多
,

不再具 弓!
。

与此相反
,

告密属实
,

还要给奖
,

例如 :

“
甲告乙贼伤人

,

问乙贼杀人
,

非伤殴 (也 )
,

甲当购
,

购几可 (何 ) ? 当购二两
。 ”

甲告乙伤人
,

而乙系杀人
,

应奖赏甲黄金二两
。

又云 : “
夫

、

妻
、

子十人共盗
,

当刑城旦
,

亡
。

今

甲捕得其八人
,

问甲当购几可 (何 ) ? 当购人二两
。 ”

夫妻及儿子十人同盗
,

判刑城旦
,

却逃走了
。

甲抓得八人
,

应赏甲每人黄金二两
。

秦简中还有对
“

投书
”的规定

,

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
。

所谓
“

投书
” ,

汉律称
“
飞书

” ,

唐律称
“

匿名信
” 。

《答问》有一则云
:

“

有投书
,

勿发
,

见辄熠之 ; 能捕者购臣妾二人
,

毅 (系 )投书者
,

鞠审撇之
。 ”

这就是说
,

见到 “
投书

”

的
,

为防欺诈
,

不公布
,

见到即烧它
。

凡是能捕获
“

投书
”
人者

,

赏臣妾二

人
,

并对
“

投书
” 人加以审问

。

这里虽然未载对
“

投书
” 人的惩罚

,

但从对捕获的奖赏看来
,

对
“

投

书
” 人的惩罚当是比较重的

。

(三 )

(( 封诊式》是秦朝官府治理狱案的程式
,

除《治狱》
、

《讯狱》和《有鞠》外
,

共有二十一个案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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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
。
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
,

秦朝官府于审理重大案件时
,

还要查封犯人的

产业
、

还要交付里典和里人看守犯人的家属
,

并作详细的记录
,

如《封守 》云 :

“

乡某爱书 : 以某县丛某书
,

封有鞠者某里士五 (伍 )甲家室
、

妻
、 一

于
、

臣妾
、

衣器
、

畜产
。

甲室
、

人 : 一宇二内
,

各有户
,

内室皆瓦盖
,

木大悬门桑十木
。

妻日某
,

亡
,

不会封
。

子大女

子某
,

未有夫
。

子小男子某
,

高六尺五寸
。

臣某
,

妾小女子某 牡犬一 几讯典某某
、

甲五

(伍 )公士某某
, `

甲党有 (倘又 )当封守
,

而某等脱弗占书
,

且有辜 (罪 )
, 。

某等皆言日 : `

甲

封具此
,

毋它当封者
。 ,

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
,

侍 (待 )令
。 ”

这件
“

爱书
” 大意如此 : 某县压写道

: 封存犯人某士伍 甲的家
,

房舍
、

妻子
、

奴婶
、

衣物和牲畜
。

甲的房屋
、

家人计有 : 堂屋一间
,

两内室
,

皆瓦盖
,

各有户
,

系大木门
,

桑十株
,

妻某已逃
,

成年女

儿尚未嫁
,

小儿子某
,

身高六尺五寸
。

用人某
、

奴婶某
、

一条牡狗
。

几次查问里典某及犯人四邻

公士某
,

并令他们协同查点
,

详加登记
,

不得遗漏
,

否则有罪
。

据某等人说
,

甲家己封完毕
,

无其

他可封之物
,

于是将犯人的家属交付里典和同里人轮流看守
,

等候发落
。

这种文书写得十分详

细 ;可见秦代诉讼制度已具相当规模
。

我国古代曾经有一套完整的检验制度
,

《礼记
·

月令》和《吕氏春秋》均有记载
,

惜不够详

尽
。

出土的云梦秦简证明
,

早在战国末期
,

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就已经实行了
。

经办此事的是

县令手下的
“

令史
” ,

他不但捉拿罪犯
,

而且还负责勘查现场
,

很象今 日的刑事警察
。

现在从《封

渗式》中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
。

《经死
·

爱书》云
:

“
某里典 甲曰

: `

里人士五 (伍 )丙经死其室
,

不智 (知 )故
,

来告
, 。

即令令史某往诊
。

令史

某爱书
: 与牢隶臣某即甲

、

丙妻
、

女诊丙
。

丙死 (尸 )县其室东内中北癖 (壁 )权
,

南乡(向 )
,

以桌索大如大指
,

旋通系颈
,

旋终在项
。

索上终权
,

再周结索
,

余末裹二尺
。

头上去权二尺
,

足不傅地二寸
,

头北 (背 )傅癖(壁 )
,

舌出齐唇吻
,

下遗矢 (屎 )弱 (溺 )污两却 (脚 )
。

解索
,

其

口鼻气出渭 (啃 )然
。

索迹栋 (椒 )郁
,

不周项二寸
,

它度毋 (无 )兵刃木索迹
。

权大一围
,

裹三

尺
,

西去堪二尺
,

堪上可道终索
。

地坚不可智 (知 )人迹
。

索裹文
。

衣络禅孺
,

裙各一
,

践口
。

即令甲
、

女载丙死 (尸 )诣廷
。

诊必先谨审视其迹
,

当触抵死 (尸 )所
,

即视索终
,

终所党 (倘 )

有通迹
,

乃视舌出不出
,

头足去终所及地各几可 (何 )
,

遗矢弱 (溺 )不殴 (也 )
。

乃解索
,

视 口

鼻渭 (啃 )然不殴 (也 )? 及视索迹郁之状
。

道索终所试脱头 ; 能脱
,

乃口其衣
,

尽视其身
,

头

发中及篡
。

舌不出
,

口鼻不渭 (啃 )然
,

索迹不郁
,

索终急不能脱
,

口死难审殴 (也 )
。

节 (即 )

死久
, 口鼻或不能渭 (啃 )然者

。

自杀者必先有故
,

问其同居
,

以合 (答 )其故
。 ”

此节大意如下 : 据某里典甲报告
,

里人士伍丙吊死于家内
,

不知死因
。

乃命令史某前往勘查
。

令史带领隶臣某
、

里典甲和死人妻女来到现场
。

丙悬在室内东边北壁椽上
,

面朝南
,

绳索大如

大指
,

套在脖子上
,

勒在后颈
,

而索又结在椽上
,

凡数环
。

头上离开椽两尺
,

足不沾地面
,

相距二

寸 ; 头朝北壁
,

吐舌
,

遗屎沾污两足
。

解索时
, 口鼻有出气

,

索上有疲血
,

有二寸不环在项上
,

无

刀斧木器痕迹
。

椽大 一围
, 一

氏二尺
,

离开西边土台两尺
,

站在土台上可以系结绳套
,

土台上土坚

无人迹
。

索长一丈
。

死人穿丝绸衣裤
,

赤足
。

于是命里典甲和妻女抬丙尸到官府 (下面是法医

检验情况
,

与上同
,

从略 )
。

推测死者吊死已久
,

遍问同居
,

以了解其死因
。

从这条案例看来
,

秦

代调查现场情况何等周详
,

而且还有隶臣协同检验尸体
,

丈量死所
,

而且抬至官府后
,

又由法医

再度验尸
,

断定死者吊死的时间
。

他如 《封诊式》 中
, 《贼死》

、

《穴盗》
、

《夺首》
、

《病》 等案例
,

都注重证据
,

而且写得非常生

动
。


